
文峰区城市管理局权责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职权类别 事项编码 实施主体 设定依据 履职方式 追责形式      

760

对 凡 不 符
合 城 市 容
貌 标 准 、

环 境 卫 生
标 准 的 建
筑 物 或 者
设 施 的 强
制拆除

行政强制 4105020034C0001
文峰区城
市管理局

【行政法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1992年6月28日国务院

令第101号发布　根据2017年3月1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
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三十七

条：“凡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

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由城市

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会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有

关单位和个人限期改造或者拆除；逾

期未改造或者未拆除的，经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批准，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
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规划

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制拆除，并可处

以罚款。                         

【政府规章】《河南省<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省政

府令第29号，根据2018年7月19日公

布的《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和修

改部分省政府规章的决定》省人民政
府令第185号第四次修订)第三十三

条：“凡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

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由城市

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会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有

关单位和个人限期改造或者拆除。逾

期未改造或者拆除的，经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批准，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
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规划行

政主管部门组织强制拆除，并可处以

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1、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
2、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并出示执法身
份证件；
3、通知当事人到场并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
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
利、救济途径；

4、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5、制作现场笔录；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
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
予以注明；
6、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

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程序。

《安阳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

例》第四十三条 ：“城管执

法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
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巡查职责，

未能及时发现违法行为的；

    （二）对发现的违法行为

不依法查处的；
    （三）无法定依据、不遵

守法定程序或者超越职权实施

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的；

    （四）无法定事由或者违
反法定程序擅自改变已经作出

的行政处罚决定的；

    （五）采用非法手段收集

证据或者伪造、隐匿证据的；
    （六）违法使用或者损毁

查封、扣押的工具、物品的；

    （七）将没收、查封、扣

押的违法所得或者非法财物以
及罚款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的；

    （八）泄露举报人信息

的；
    （九）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

的；

    （十）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的情形。”



序
号

事项名称 职权类别 事项编码 实施主体 设定依据 履职方式 追责形式      

761

对 无 法 采
取 改 正 措
施 消 除 影
响 的 建 设

工程限期
拆除

行政强制 4105020034C0002
文峰区城
市管理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第六十四条　未取得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
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
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
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

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
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
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
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
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
之十以下的罚款。

1.立案：在日常执法巡查中发现案件线索的；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诉、举报的；上级机关
交办或者下级机关报请查处的；有关部门移送或
者经由其他方式、途径披露的。符合立案条件

的，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立案。
2.调查：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
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
查明事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
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

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陈
述和申辩。
3.审查：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
、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
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
人拟做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

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诉权、申辩权和听证权
。
5.决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
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
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

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
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
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
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
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

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
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履行的事项。

《安阳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

例》第四十三条 ：“城管执

法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

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巡查职责，

未能及时发现违法行为的；

    （二）对发现的违法行为
不依法查处的；

    （三）无法定依据、不遵

守法定程序或者超越职权实施

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的；
    （四）无法定事由或者违

反法定程序擅自改变已经作出

的行政处罚决定的；

    （五）采用非法手段收集
证据或者伪造、隐匿证据的；

    （六）违法使用或者损毁

查封、扣押的工具、物品的；

    （七）将没收、查封、扣
押的违法所得或者非法财物以

及罚款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的；

    （八）泄露举报人信息
的；

    （九）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

的；
    （十）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的情形。”



序
号

事项名称 职权类别 事项编码 实施主体 设定依据 履职方式 追责形式      

762

对 当 事 人

不 停 止 建
设 或 者 逾
期 不 拆 除
的建设工
程 采 取 查

封 施 工 现
场 、 强 制
拆 除 等 措
施

行政强制 4105020034C0003
文峰区城
市管理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2019年4月23日第二次修正）

第六十八条：“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

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

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
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

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        
【地方性法规】第七十二条 城乡规
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的决定

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的，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应当立即向本级城市、县人

民政府报告。城市、县人民政府应当
自收到报告之日起三日内书面责成有

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暂扣施工

设备等措施。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限期拆
除、限期改正的决定后，当事人逾期

不拆除或者逾期不改正的，城市、县

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后六十日内

组织有关部门强制拆除或者代为改
正，强制拆除或者代为改正的费用由

违法行为人承担。涉及司法诉讼程序

的，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执行。

【地方性法规】《安阳市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一）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经责令停止建设
当事人仍不停止建设的，可以在建设

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

准后采取查封施工现场等措施。”

1、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
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向当事人下
达《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告知其履行义务的
期限、方式、内容以及依法享有的权利。同时向

当事人下达《行政强制拆除公告》，限期自行拆
除。                                 
2、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
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
。

《安阳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

例》第四十三条 ：“城管执

法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

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巡查职责，

未能及时发现违法行为的；

    （二）对发现的违法行为
不依法查处的；

    （三）无法定依据、不遵

守法定程序或者超越职权实施

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的；
    （四）无法定事由或者违

反法定程序擅自改变已经作出

的行政处罚决定的；

    （五）采用非法手段收集
证据或者伪造、隐匿证据的；

    （六）违法使用或者损毁

查封、扣押的工具、物品的；

    （七）将没收、查封、扣
押的违法所得或者非法财物以

及罚款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的；

    （八）泄露举报人信息
的；

    （九）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

的；
    （十）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的情形。”



序
号

事项名称 职权类别 事项编码 实施主体 设定依据 履职方式 追责形式      

763

对 非 机 动

车 辆 的 扣
留

行政强制 4105020034C0004
文峰区城
市管理局

【法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八十九条：“行人、乘车人、非
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
的，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

以下罚款；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
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扣留其非
机动车。”

1、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
2、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并出示执法身
份证件；

3、通知当事人到场并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
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
利、救济途径；
4、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5、制作现场笔录；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

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
予以注明；
6、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
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程序。

《安阳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

例》第四十三条 ：“城管执

法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

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巡查职责，

未能及时发现违法行为的；

    （二）对发现的违法行为
不依法查处的；

    （三）无法定依据、不遵

守法定程序或者超越职权实施

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的；
    （四）无法定事由或者违

反法定程序擅自改变已经作出

的行政处罚决定的；

    （五）采用非法手段收集
证据或者伪造、隐匿证据的；

    （六）违法使用或者损毁

查封、扣押的工具、物品的；

    （七）将没收、查封、扣
押的违法所得或者非法财物以

及罚款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的；

    （八）泄露举报人信息
的；

    （九）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

的；
    （十）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的情形。”



序
号

事项名称 职权类别 事项编码 实施主体 设定依据 履职方式 追责形式      

764

对 占 用 公
共 场 所 经
营 、 兜 售
物 品 使 用
的 工 具 和

经 营 、 兜
售 的 物 品
进行扣押

行政强制 4105020034C0005
文峰区城
市管理局

【地方性法规】1、《安阳市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条例》第二十四条
第一款第三项：“（三）对违反

城市管理有关规定，占用公共场
所设摊经营、兜售物品，经多次
劝告拒不改正的，可以扣押其使
用的工具和经营、兜售的物品。
”
2、《安阳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
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

“（四）对违反市容环境卫生管
理有关规定，悬挂、张贴、涂写
、刻画宣传品，经责令改正仍拒
不改正的，可以扣押其使用的工
具、宣传品，并可以通过宣传品

中的通讯号码对当事人进行语音
或者短信提示，要求当事人在规
定期限内接受处理。
3、《安阳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
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城管
执法部门发现前款规定以外的其
他违法行为，应当责令当场改

正；当场不能改正的，应当责令
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依
法采取查封、扣押行政强制措施
。”

1、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
2、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并出示执法身
份证件；

3、通知当事人到场并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
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
利、救济途径；
4、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5、制作现场笔录；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

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
予以注明；
6、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
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程序。

《安阳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

例》第四十三条 ：“城管执

法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

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巡查职责，

未能及时发现违法行为的；

    （二）对发现的违法行为
不依法查处的；

    （三）无法定依据、不遵

守法定程序或者超越职权实施

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的；
    （四）无法定事由或者违

反法定程序擅自改变已经作出

的行政处罚决定的；

    （五）采用非法手段收集
证据或者伪造、隐匿证据的；

    （六）违法使用或者损毁

查封、扣押的工具、物品的；

    （七）将没收、查封、扣
押的违法所得或者非法财物以

及罚款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的；

    （八）泄露举报人信息
的；

    （九）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

的；
    （十）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的情形。”



序
号

事项名称 职权类别 事项编码 实施主体 设定依据 履职方式 追责形式      

765

中 止 用 于

施 工 的 供
电供水

行政强制 4105020034C0006
文峰区城
市管理局

【地方性法规】《安阳市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条例》第二十四条第
一款第二项：“(二)对依法应当
办理而未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施工,经责令停止施工当事人仍
不停止施工的,可以书面通知供电

、供水企业中止用于施工的供电
、供水；违法施工行为纠正后，
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书面通知供
电、供水企业恢复供电、供水。

1、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
2、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并出示执法身
份证件；

3、通知当事人到场并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
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
利、救济途径；
4、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5、制作现场笔录；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

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
予以注明；
6、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
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程序。

《安阳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

例》第四十三条 ：“城管执

法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

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巡查职责，

未能及时发现违法行为的；

    （二）对发现的违法行为
不依法查处的；

    （三）无法定依据、不遵

守法定程序或者超越职权实施

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的；
    （四）无法定事由或者违

反法定程序擅自改变已经作出

的行政处罚决定的；

    （五）采用非法手段收集
证据或者伪造、隐匿证据的；

    （六）违法使用或者损毁

查封、扣押的工具、物品的；

    （七）将没收、查封、扣
押的违法所得或者非法财物以

及罚款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的；

    （八）泄露举报人信息
的；

    （九）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

的；
    （十）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的情形。”



序
号

事项名称 职权类别 事项编码 实施主体 设定依据 履职方式 追责形式      

766

对 擅 自 设
置 大 型 户
外 广 告 影
响 市 容 等
行 为 的 行
政强制

行政强制 4105020034C0007
文峰区城
市管理局

【行政法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1992年6月28日国务院

令第101号发布　根据2017年3月1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

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三十六
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城市人

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

者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清理、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并可处以罚款：           

（一）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设置大型

户外广告，影响市容的；
（二）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街道两

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市容
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拆除环境卫生设

施或者未按批准的拆迁方案进行拆迁

的。”         【政府规章】《河
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实施办法》(省政府令第29号，根据

2018年7月19日公布的《河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省政府规章
的决定》省人民政府令第185号第四

次修订)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

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
违法行为，限期清理、拆除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并可按以下规定处以

罚款:

　　（一）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影
响市容的，处以每处100元以上、500

元以下罚款；

1、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
2、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并出示执法身
份证件；

3、通知当事人到场并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
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
利、救济途径；
4、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5、制作现场笔录；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

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
予以注明；
6、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
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程序。

《安阳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

例》第四十三条 ：“城管执

法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

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巡查职责，

未能及时发现违法行为的；

    （二）对发现的违法行为
不依法查处的；

    （三）无法定依据、不遵

守法定程序或者超越职权实施

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的；
    （四）无法定事由或者违

反法定程序擅自改变已经作出

的行政处罚决定的；

    （五）采用非法手段收集
证据或者伪造、隐匿证据的；

    （六）违法使用或者损毁

查封、扣押的工具、物品的；

    （七）将没收、查封、扣
押的违法所得或者非法财物以

及罚款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的；

    （八）泄露举报人信息
的；

    （九）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

的；
    （十）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的情形。”



序
号

事项名称 职权类别 事项编码 实施主体 设定依据 履职方式 追责形式      

767

对 违 法 收
集 、 贮 存
、 运 输 、
利 用 、 处
置 的 固 体
废 物 及 设
施 、 设 备
、 场 所 、
工 具 、 物
品 予 以 查
封、扣押

行政强制 4105020034C0008
文峰区城
市管理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4
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

次修订）第二十七条：“　有下
列情形之一，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和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对
违法收集、贮存、运输、利用、

处置的固体废物及设施、设备、
场所、工具、物品予以查封、扣
押：
（一）可能造成证据灭失、被隐
匿或者非法转移的；
（二）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环
境污染的。”

1、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
2、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并出示执法身
份证件；

3、通知当事人到场并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
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
利、救济途径；
4、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5、制作现场笔录；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

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
予以注明；
6、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
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程序。

《安阳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

例》第四十三条 ：“城管执

法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

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巡查职责，

未能及时发现违法行为的；

    （二）对发现的违法行为
不依法查处的；

    （三）无法定依据、不遵

守法定程序或者超越职权实施

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的；
    （四）无法定事由或者违

反法定程序擅自改变已经作出

的行政处罚决定的；

    （五）采用非法手段收集
证据或者伪造、隐匿证据的；

    （六）违法使用或者损毁

查封、扣押的工具、物品的；

    （七）将没收、查封、扣
押的违法所得或者非法财物以

及罚款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的；

    （八）泄露举报人信息
的；

    （九）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

的；
    （十）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的情形。”



序
号

事项名称 职权类别 事项编码 实施主体 设定依据 履职方式 追责形式      

768

对 城 镇 污
水 集 中 处
理 设 施 的
运 营 单 位
或 者 污 泥
处 理 处 置
单 位 ， 处
理 处 置 后
的 污 泥 不
符 合 国 家
标 准 ， 或
者 对 污 泥
去 向 等 未
进 行 记 录
的 ， 逾 期
不 采 取 治
理 措 施 的
行政强制

行政强制 4105020034C0009
文峰区城
市管理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年6月修改2018年1月1日施行）

第八十八条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

营单位或者污泥处理处置单位，处理处置
后的污泥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对污泥去

向等未进行记录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给予警告；造成

严重后果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城镇排

水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

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2020年4月29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

议第二次修订）第一百零八条 违反本法

规定，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或
者污泥处理单位对污泥流向、用途、用量

等未进行跟踪、记录，或者处理后的污泥

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由城镇排水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造成严重后果

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拒不改正的，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可以指定

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

违法者承担。    
【行政法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641号令）

第五十三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城

镇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或者污泥处

理处置单位对产生的污泥以及处理处置后

的污泥的去向、用途、用量等未进行跟踪

、记录的，或者处理处置后的污泥不符合

国家有关标准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给予警告；造成严

重后果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

款；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城镇排水主

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
理，所需费用由当事人承担；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
2、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并出示执法身
份证件；

3、通知当事人到场并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
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
利、救济途径；
4、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5、制作现场笔录；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

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
予以注明；
6、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
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程序。

《安阳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

例》第四十三条 ：“城管执

法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

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巡查职责，

未能及时发现违法行为的；

    （二）对发现的违法行为
不依法查处的；

    （三）无法定依据、不遵

守法定程序或者超越职权实施

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的；
    （四）无法定事由或者违

反法定程序擅自改变已经作出

的行政处罚决定的；

    （五）采用非法手段收集
证据或者伪造、隐匿证据的；

    （六）违法使用或者损毁

查封、扣押的工具、物品的；

    （七）将没收、查封、扣
押的违法所得或者非法财物以

及罚款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的；

    （八）泄露举报人信息
的；

    （九）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

的；
    （十）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的情形。”



序
号

事项名称 职权类别 事项编码 实施主体 设定依据 履职方式 追责形式      

769

对 擅 自 倾
倒 、 堆 放
、 丢 弃 、
遗 撒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产 生
的 污 泥 和
处 理 后 的
污 泥 的 行
为 拒 不 改
正 的 行 政
强制

行政强制 4105020034C0010
文峰区城
市管理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4
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
次修订）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 违
反本法规定，擅自倾倒、堆放、
丢弃、遗撒城镇污水处理设施产

生的污泥和处理后的污泥的，由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
的，处二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
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
改正的，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可以
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

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行政法规】《城镇排水与污水
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第641号令）第五十三条第二
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倾倒

、堆放、丢弃、遗撒污泥的，由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给予
警告；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
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
款；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城

镇排水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治理
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
由当事人承担；造成损失的，依

1、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
2、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并出示执法身
份证件；

3、通知当事人到场并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
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
利、救济途径；
4、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5、制作现场笔录；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

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
予以注明；
6、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
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程序。

《安阳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

例》第四十三条 ：“城管执

法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

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巡查职责，

未能及时发现违法行为的；

    （二）对发现的违法行为
不依法查处的；

    （三）无法定依据、不遵

守法定程序或者超越职权实施

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的；
    （四）无法定事由或者违

反法定程序擅自改变已经作出

的行政处罚决定的；

    （五）采用非法手段收集
证据或者伪造、隐匿证据的；

    （六）违法使用或者损毁

查封、扣押的工具、物品的；

    （七）将没收、查封、扣
押的违法所得或者非法财物以

及罚款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的；

    （八）泄露举报人信息
的；

    （九）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

的；
    （十）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的情形。”



序
号

事项名称 职权类别 事项编码 实施主体 设定依据 履职方式 追责形式      

770

对 施 工 现
场 涉 嫌 违
反 抗 震 设
防 强 制 性
标 准 的 行
政强制

行政强制 4105020034C0011
文峰区城
市管理局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抗震管

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44号自
2021年9月1日起施行）第三十五
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监
督管理部门履行建设工程抗震监

督管理职责时，有权采取以下措
施：
（五）查封涉嫌违反抗震设防强
制性标准的施工现场；

1、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
2、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并出示执法身
份证件；

3、通知当事人到场并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
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
利、救济途径；
4、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5、制作现场笔录；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

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
予以注明；
6、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
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程序。

《安阳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

例》第四十三条 ：“城管执

法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

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巡查职责，

未能及时发现违法行为的；

    （二）对发现的违法行为
不依法查处的；

    （三）无法定依据、不遵

守法定程序或者超越职权实施

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的；
    （四）无法定事由或者违

反法定程序擅自改变已经作出

的行政处罚决定的；

    （五）采用非法手段收集
证据或者伪造、隐匿证据的；

    （六）违法使用或者损毁

查封、扣押的工具、物品的；

    （七）将没收、查封、扣
押的违法所得或者非法财物以

及罚款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的；

    （八）泄露举报人信息
的；

    （九）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

的；
    （十）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的情形。”


